
附件 6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风险
投资市场规范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

穗府办规〔2020〕21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广州市风险投资市场规范发展管理办法》业经市人民政府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

径向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反映。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 8月 5日



广州市风险投资市场规范发展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广州区

域金融中心建设若干规定的通知》（穗府规〔2019〕1 号）、《广

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发展和利用资本市场的若干意见》（穗

府〔2015〕19 号）等文件精神，推进我市风险投资市场创新发

展，打造风险投资之都，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的风险投资类企业，包括股权投

资企业、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创业投资企业、创业投资管理企业、

私募证券投资管理企业。

股权投资企业是指以非公开方式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设立，

对非公开交易的企业股权进行投资并提供增值服务的非证券类

投资企业，企业名称可使用“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

资基金”字样，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

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是指从事发起设立、受托管理股权投资企

业的企业，企业名称可使用“股权投资管理”“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字样，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管理、受托

管理股权投资基金”。

创业投资企业是指对未上市的创业企业、成长性企业股权进

行投资，待其发育成熟或相对成熟后通过股权转让等方式获得资

本增值收益的非证券类投资企业，企业名称可使用“创业投



资”“创业投资基金”字样，经营范围为“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

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

务”。

创业投资管理企业是指从事发起设立、受托管理创业投资企

业的企业，企业名称可使用“创业投资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

字样，经营范围为“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

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私募证券投资管理企业是指从事以非公开方式募集资金投

资股票、债券、期货等金融产品的证券类投资企业，企业名称中

可使用“私募证券投资管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字样，经营

范围为“受托管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第二章 风险投资市场的行业管理

第三条 在我市设立风险投资类企业不设行业准入审批。风

险投资类企业在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后，应按国

家相关规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私募产品备案、创业投资

企业备案、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信用信息登记等相关登记备案

手续。

第四条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培育和促进我市风险投资市

场规范发展。市发展改革委负责推动我市创业投资发展，承担创

业投资企业备案工作，组织做好市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信用信

息登记工作。市科技局负责利用风险投资促进我市科技发展、创



新创业。

第五条 我市风险投资市场实行行业自律管理。鼓励风险投

资类企业加入广州私募基金协会、广州创业与风险投资协会（以

下统称行业组织），接受行业组织的行业自律管理。风险投资类

企业接受行业自律管理的相关信息，由市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通

过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向社会公众公示。行业组织接受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发展改革委的业务指导。

第六条 行业组织负责制定并组织实施我市风险投资行业自

律管理措施，依法维护会员权益，指导会员规范经营、健康发展。

鼓励行业组织每年对风险投资类企业开展风险调查、评估工作，

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及时指导企业整改，并向市相关部门报告。

第七条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指导风险投资类企业接入广

州金融风险监测防控中心（以下简称监控中心）。监控中心对投

资者资金进行安全监测，对投资协议、合同等进行存证，引导风

险投资类企业在资金募集、开展投资、项目退出等方面规范运作，

并根据监测情况对风险投资类企业进行评估。监控中心由市地方

金融监管局负责建设和监管，相关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八条 市相关部门要根据职能分工，积极主动做好风险防

范工作，依法打击利用风险投资、股权投资、私募基金等名义进

行的各类非法集资、诈骗活动，维护我市金融秩序稳定。

第三章 风险投资市场的扶持政策



第九条 满足以下条件的公司制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创业投

资管理企业、私募证券投资管理企业，可享受本办法规定的相关

扶持奖励政策：

（一）满足《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广州区域金融中

心建设若干规定的通知》关于适用企业的有关规定；

（二）按国家相关规定完成登记备案手续；

（三）加入行业组织，接受行业自律管理；

（四）接入监控中心，资金募集、开展投资、项目退出情况

及投资协议、合同等在监控中心可查；

（五）第十条、第十二条所称受托管理的股权投资企业、创

业投资企业需满足以下条件：

1.满足《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

设若干规定的通知》关于适用企业的有关规定；

2.按国家规定完成相关登记备案手续；

3.股权（股份、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在广东股权交易中心等

资本市场服务平台登记托管。

第十条 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创业投资管理企业管理能力奖

励：

（一）根据所有受托管理的公司制股权投资企业、创业投资

企业实收资本合计规模，给予管理能力奖励：实收资本合计规模

达到 3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奖励 300万元；实收资本合计

规模达到 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奖励 500万元；实收资本



合计规模达到 1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奖励 1000万元；实

收资本合计规模达到 3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及以上的，奖励

1500万元。

（二）根据所有受托管理的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创业投资

企业实缴出资额合计规模，给予管理能力奖励：管理资金达到 5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奖励 300万元；管理资金达到 10亿

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奖励 500万元；管理资金达到 30亿元

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奖励 1000万元；管理资金达到 50亿元人

民币或等值外币及以上的，奖励 1500万元。

同一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创业投资管理企业获得的管理能力

奖励，累计最高不超过 1500万元。

在计算受托管理的股权投资企业、创业投资企业实收资本或

实缴出资额时，投向房地产、二级市场股票、上市公司定向增发

等领域以及以股权投资名义从事债权业务等部分不予计算。

第十一条 私募证券投资管理企业管理能力奖励：

根据所有受托管理并已按国家规定完成登记备案手续的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实际规模，给予管理能力奖励：管理资金达到

10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奖励 300万元；管理资金达到 500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及以上的，奖励 500万元。

同一私募证券投资管理企业获得的管理能力奖励，累计最高

不超过 500万元。

第十二条 享受奖励的风险投资类企业应满足《广州市人民



政府关于印发支持广州区域金融中心建设若干规定的通知》第十

四条有关规定，如有违反应退回已获得的奖励资金。对于存在弄

虚作假、骗取奖励资金情形的风险投资类企业，由市地方金融监

管局收回奖励资金，取消其享受我市各类金融扶持政策资格，列

入监控中心重点监测企业名单，依法惩戒失信企业，涉嫌违法犯

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三条 本办法所涉及的有关奖励经费，纳入广州市金融

发展专项资金中统筹安排，按该专项资金相关管理办法执行。

第四章 营造良好风险投资市场环境

第十四条 市相关部门要进一步优化服务，形成有利于风险

投资类企业集聚和健康有序发展的市场环境。

第十五条 在条件成熟的区建设风险投资大厦，市、区两级

财政对入驻大厦的风险投资类企业给予购置租赁办公用房补贴，

相关补贴政策另行制定。

第十六条 有条件的区政府要结合本区实际，积极推进基金

小镇、财富小镇、创投小镇等专业小镇建设，提供全方位“一站

式”政务服务，研究制定购置租赁办公用房补贴、人才公寓、专

项扶持奖励等相关配套政策，吸引风险投资类企业入驻，打造风

险投资类企业集聚发展平台。

第十七条 支持广东股权交易中心等资本市场服务平台开展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财产份额质押融资试点和风险投资退出平



台建设，为风险投资类企业提供投资者财产份额登记、托管和质

押融资、投资退出等服务。

第十八条 鼓励境外机构在我市设立风险投资类企业。我市

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创业投资管理企业与境外投资者可在我市发

起设立注册资本或认缴出资币种为外币的股权投资企业、创业投

资企业，在境内投资项目真实、合规的前提下，可按实际投资规

模将外汇资本金直接结汇，用于境内股权投资、创业投资。

第十九条 支持风险投资类企业按相关规定申报广州市高层

次金融人才、广州市人才绿卡，享受人才落户、购房购车、子女

入学等方面的优惠待遇，吸引风险投资领域人才在我市集聚发展。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广州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风险投资市场规范发展管理办

法的通知》（穗府办规〔2017〕17号）同时废止。


